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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工作简况

1.1.任务来源

根据《关于<基于医疗行业的数字人技术应用规范>团体标准的立

项公告》（粤政务协会〔2024〕36号）相关要求，《基于医疗行业

的数字人技术应用规范》团体标准由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负责归口与

发布，以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牵头负责标准编制工作。

1.2.起草单位

起草单位拟包括：广东省人民医院、广东药科大学、广州市红十

字会医院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、广州开发区医院(广州市黄

埔区人民医院)、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、广东省健康中国研究会、中

山大学人工智能学院、暨南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、广东第二师范

学院、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、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、广东交通职

业技术学院、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、广州市数字政府运营中心、梅

州市政务大数据管理中心、茂名市信息中心、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

技术学院、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、广州开放大学、东莞理工学院粤

台产业科技学院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、中移互联网有

限公司、广东积星云计算有限公司、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广

东汉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广州恒时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。

2. 目的和意义

为深入贯彻《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》（粤

办函〔2024〕88号）“打造“智医助理”辅助医生提高诊断效率和

质量，辅助患者自查病症、指导用药、解读报告等。”“鼓励企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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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产业链，打造智能驱动型数字人。”的文件要求。

通过明确数字人技术在患者教育与健康管理、院内导航和智能问诊、

医疗诊断和影像处理、医学教育和手术模拟等应用场景的应用标准，

提升技术应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，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

率。

3. 编制原则及过程

3.1.编制原则

本标准制定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1）协调性

本标准遵循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密切结合现代信

息技术发展情况、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要求、以及政务信息化行

业发展对政务信息化医疗领域项目数字人技术应用的高标准高要求，

本标准与国家政策、标准规范及行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。

（2）实用性
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，广泛结合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发展实际

情况、现有医疗行业数字人技术应用工作开展的实践基础等，数字人

技术在各医疗行业中的通用要求、面向对象、展示载体、交互信息和

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规范，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必要验证工作，

具有实用性、合理可行、切实可用。

（3）规范性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规定的格式进行编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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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编制过程

2024年 9月 5日-2024年 9月 10日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在前期

资料搜集和初步调研的基础上，形成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和内容大纲，

包括基本原则与要求、计划进度、人员的工作分工等。

2024年 9 月 11日-2024 年 10月 30日，根据计划开展标准草案

编制工作，包括收集整理相关资料、开展调研论证等工作，对标准框

架和相关技术内容反复进行了研讨，形成了标准初稿。

2024年 10月 31日-2024年 11月 15日，标准编制组先后组织进

行两次组内审稿，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和建议，对少部分存在异

议的内容进行讨论研究，经修改完善后形成《基于医疗行业的数字人

技术应用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4. 标准的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数字人技术在各医疗行业中的通用要求、面向对象、

展示载体、交互信息和应用场景的应用规范，适用于数字人技术的应

用单位和服务提供商，主要涵盖各医疗行业场景的数字人技术应用的

总体框架、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。通过明确数字人技术在院内导航和

智能问诊、医疗诊断和影像处理、精准治疗和手术模拟、患者教育与

健康管理等应用场景的应用标准，提升技术应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，

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。

通用要求，包括交互自然性、安全和隐私、数据处理、语音识别、

自然语言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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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互信息，包括患者信息、诊疗记录、健康档案、医患交互信息、

实时监测数据、设备监测数据。

应用场景要求，包括院内导诊、智能问诊、影像处理、科研教学、

患者教育、健康管理。

5.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

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。

6. 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均不存在冲突。

7.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8. 标准性质的建议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。

9. 标准实施建议

本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，尽快将本标准的批准信息通告编制小组

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，并尽快将规范的正式文本发送给使用单位。

积极组织本标准的宣传和贯彻，做好宣传培训，使涉及到医疗行

业中使用数字人技术应用的相关单位与管理人员熟悉了解本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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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、特点，加强示范推广，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，使标准的应用

真正落到实处。

为全面掌握本标准的执行情况，鼓励使用单位和相关单位将本标

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归口团体或本标准的起

草单位，为标准完善工作做好准备，不断提高标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协调性和可操作性。

10.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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